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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吴晨播

“诉讼维权是为了赚钱。”近日，在义乌市法院审结的一

起著作权侵权纠纷中，男子张某直言不讳。

此前，张某以义乌市某贸易公司侵犯其11幅摄影图片著

作权为由，起诉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9万元、维权费用1

万元。然而，这一诉讼请求并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张某原本从事电商行业，2021 年开始做职业维权。

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张某从他人处获得11幅摄影图

片独占许可授权，以妻子李某作为作者和著作权人，向某省

版权局申请作品登记。之后张某又与妻子签订《图片版权授

权合同书》，约定将上述摄影原图独家特别授权于自己使用。

“张某认为，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通过维权诉讼获得赔

偿。”承办法官叶飞在审理案件中发现，包括案涉的11幅摄影

图片在内，张某以同样的方法，共取得了73张系列图的独家

授权。而事实上，张某以妻子作为作者和著作权人，将他人

原创作品进行登记的行为并不合法。

“著作权包括了署名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其

中署名权不可转让。张某即便取得了独占使用许可，也不能

将作品以他人名义进行登记，更不能以此维权牟利。”叶飞表

示，张某以作者身份对其不具有著作权的作品进行作品登记

并进行诉讼维权，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作品的真实权属，不

能认定张某为涉案作品的合法权利人。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诉讼“维权”的行为并非为了独家

使用相关作品或为了制止侵权行为，而是意图通过诉讼的方

式获取不正当商业利益。此种“借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的

行为挤占了有限的司法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效

率，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此外，张某为达到诉讼维权进行

牟利的目的，利用作品自愿登记的规定，以妻子名义对并非

其创作的涉案作品以作者的身份进行作品登记，亦违背了诚

实信用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据此，法

院依法判决驳回张某全部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2022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宣传周新闻

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对大量收购版权进而‘维权’的行为，加

大对实体权利基础的审查，准确把握重复诉讼认定标准，防

止借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的行为发生”。

该案反映的问题是知识产权恶意商业维权的一个缩

影。司法是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应被作为诉讼牟利的

工具。诉讼是侵权的事后救济手段，不应成为获取商业利益

的主要渠道。因此，经营者应树牢原创思维，加强知识产权

自主创新，司法机关应加大对恶意诉讼、重复诉讼的实质性

审查，为维权“虚火”降温。

小心“陷坑”

健身教练、碳排放管理师、

收纳整理师、家庭教育指导师

……眼下正值春招旺季，网络

上各类技能培训考证广告令人

眼花缭乱。与数百、数千元培

训费相比，动辄月薪上万元的

承诺令不少求职者怦然心动。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培训

机构以新职业的职业资格为名

开展培训，乱收费、滥发证，不

少求职者被“割韭菜”。

新华社 徐骏 作

办完婚礼就闹分手
彩礼、红包要不要还？

通讯员 张建芳

男女双方仅举办婚礼，未办理结婚

登记。婚后双方同居数月因矛盾分手，

彩礼、见面红包、婚宴现场“改口费”红

包、戒指、回礼等，哪些要还、哪些又不

用还？

夏杉（化名）与叶玫（化名）经人介

绍认识后确定恋爱关系，经过一段时间

相处，双方决定结婚。夏杉的父亲向叶

玫的父亲转账100100元作为彩礼，叶

玫用彩礼购买了部分金饰。

2020年10月，夏杉和叶玫按农村

习俗举办婚礼，夏杉支付部分酒席费

用，并给予叶玫红包11000元放置于喜

糖中发放给亲友。与此同时，夏杉的父

母给予叶玫“见面红包”10000元、婚宴

现场“改口红包”10000元、戒指回礼

10000元。

婚后仅数月，双方便产生矛盾，在

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叶玫

赌气返回娘家。

2021年5月，双方就彩礼及购金款

的退还事宜等产生分歧，夏杉起诉至永

嘉法院瓯北法庭。

原告夏杉诉称，自己多次提出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但被告均推诿搪塞，致

使双方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被告

应当返还彩礼共计141100元，并赔偿

婚宴损失30767元。

被告叶玫辩称，原告诉称的彩礼

100100元系原告赠送被告用于购买黄

金首饰及结婚用品，现已部分返还。婚

宴当日原告长辈赠送的婚礼红包、见面

红包等系习俗性赠与，自身长辈及亲友

也有返还，不属于彩礼，故无须返还。

此外，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婚宴损失并无

依据。

经审理，永嘉法院认为，婚约是男

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

约定，在订立婚约过程中，男方给付女

方彩礼或购金款，都是按习俗而为之，

有很强的目的性和现实性。按照法律

规定，在确立婚约后，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

彩礼的，另一方应当返还。

本案中，原告和被告经人介绍相

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告

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原告给付被告方的

100100元，不管是彩礼或购金款，因价

值较大，应予以返还，被告已返还的部

分金饰及结婚用品应予扣减。原告家

长在婚宴现场给予被告叶玫的红包、见

面礼、戒指回礼等，属一般赠与，且按照

习俗，婚宴现场的红包及见面礼，被告

的长辈也有红包给予原告，现原告要求

被告返还，理由不足，不予支持。原告

主张被告赔偿婚宴损失30767元，无相

关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

结合男女双方同居生活时间、婚约

财产的金额及双方在婚宴时实际支出

等情况，法院酌情认定被告向原告返还

60000元，最终判决被告十日内返还原

告60000元。

通讯员 赵健 吕璎 本报记者 江胜忠

未经许可，将热播剧《延禧攻略》中的剧照、剧集

截图，放在微信公众号上吸引读者，引来一场官司。

近日，东阳市法院审理了这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

播权纠纷案件。

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享有电视剧《延禧

攻略》及相关剧照、海报、剧集截图的著作权。该公

司发现，某网络公司未经许可，在经营的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延禧攻略》：做一个不好惹的姑娘”“看了

《延禧攻略》，我终于想明白要把女儿养成什么样子

了”等多篇文章，配图涉及使用《延禧攻略》剧照及剧

集截图80余张。文章中包含微信二维码、产品推介

等信息，并可点击跳转化妆品等产品销售商城小

程序。

欢娱公司认为，某网络公司侵犯了其对涉案作

品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遂将其诉至法院。

东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某网络公司未经欢娱公

司许可，在其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中使用了涉案电视

剧作品中的剧照、剧集截图，使相关公众可以在其个

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侵犯了欢娱公司对

涉案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使得欢娱公司失

去了通过授权使用方式获得合法收益的机会；且某

网络公司作为商业企业，在微信公众号内以商业推

广为目的，使用涉案电视剧作品的剧照、剧集截图，

亦不构成合理使用。某网络公司依法应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某网络公司赔偿原告欢娱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12.99万元。原、被

告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收购照片版权再四处维权
法院：司法资源不应成为牟利工具

在企业的微信推文中使用《延禧攻略》剧照
法院：侵权，要赔偿


